
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

组织）名称

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
地址

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海宁路678

号

联系人 郭刚

联系方式（电话、

email）

18678666300

Huihaiyiyao456@163.com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是委托方？■是 □否，如否，请填写以下内容。

委托方名称：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：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海宁路 678号

联系人：郭刚 联系方式（电话、email）：18678666300 /Huihaiyiyao456@163.com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所属行业领域 制造业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

核算和报告依据

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

告指南（试行）》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日期 2021年2月19日

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
年度 2020年

经核查后的排放量

9438655.68

核查结论

1. 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；

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的2020年度碳排放报告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

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，核算边界与排放源识别完整，活动水平数据与排放因子选取准确。

2. 排放量声明；

2.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

年度 2020年

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（tCO2） 9438637.31

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（tCO2） 18367.78

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（tCO2） 0

总排放量（tCO2） 9438655.68

2.2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。

无

核查组成员 李文君 技术复核人 曲秀华 批准人 郑培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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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概述

1.1核查目的

受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的委托，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山东

有限公司对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受核查方”）2020

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。此次核查目的包括：

-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

整可信，是否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

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核算方法》）的要求；

-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数据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，是

否符合《核算方法》的要求；

- 根据《核算方法》对 2020年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，判断

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、可靠、正确。

1.2 核查范围

- 本次核查范围为受核查方在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海宁路 678

号的厂区生产区域范围内所有设施产生的碳排放，主要包括燃煤锅

炉燃烧产生的排放，动力设备、办公活动等消耗净购入电力隐含产

生的排放。

- 受核查方《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》要求的内容中的所有

信息。



1.3 核查准则

根据《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》，为了确保真实公正获取受核

查方的碳排放信息，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，遵守下列原则：

1）客观独立

独立于被核查企业，避免利益冲突，在核查活动中保持客观、

独立。

2）公平公正

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、结论、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客观

证据为基础，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、弄虚作假。

3）诚信保密

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、正直，遵守职业道德，履行保密

义务。

4）专业严谨

核查人员具备核查必需的专业技能，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

委托方的具体要求，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。

同时，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：

- 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4年第

17号令）

- 《生态环境部关于做好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

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气候函



〔2019〕943号）；

- 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

（试行）》；

- 《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》；

- 国家或行业或地方标准。

2. 核查过程和方法

2.1 核查组安排

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和

经营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，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。

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-1和表 2-2。

表 2-1核查组成员表

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

1 李文君
核查组组长，主要负责项目质量控制、参加现场访

问、撰写核查报告

表 2-2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

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

1 曲秀华 技术评审、质量复核

2.2 文件评审

根据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》，核查组对如

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：



受核查方提交的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相关文件及能源管

理体系文件；

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识别出以下要点需特别关注如：固定排放

设施的数量与位置的准确性、完整性；一般烟煤燃料消耗量的收集、

处理、计算过程等数据流过程；确认是否存在生产过程排放、用电

量等有关数据的收集、处理、计算过程等数据流过程及其它生产信

息的核查。

2.3 现场核查

核查组于 2021年 2月 15-16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

行了现场核查。在现场核查过程中，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对受核查

方相关人员进行了走访并现场观察了包括燃煤锅炉、离心泵、反应

釜、转料、输送带等生产相关设施。现场主要访谈对象、部门及访

谈内容如下表所示。

表 2-3 现场访问内容

访谈对象

（姓名／职位）
部门 访谈内容

赵攀峰 技术部 企业基本情况；

企业的地理范围及边界；

企业生产/运输外包情况；

企业相关环保监测情况；

受核查方基本情况，包括主要生产工艺

和产品情况等；

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。

王政超 行政人事部

王智慧 安监部

李强 设备部

郭刚 环保部



郭凤霞 行政人事部

2.4 报告编写及技术评审

现场访问后，核查组于 2021年 2月 19日完成核查报告的编写；

根据内部管理程序，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经过独立

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评审，技术评审由技术复

核人员根据工作程序执行。

3. 核查发现

3.1 重点受核查方基本情况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、厂区平面图、工艺

流程图等相关信息，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，确认如下

信息：

（一）受核查方简介

-受核查方名称：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

-法人代表：王乐强

-所属行业：制造业，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 2614。

-地理位置：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海宁路 678号

-成立时间：2005年 10月 17日

-所有制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

-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5037807769920



经营范围：乙腈（5000吨/年）、甲醇钠甲醇溶液（3500吨/年）、

硫氢化钠（1500吨/年）、草酸二乙酯（1200吨/年）、硫化钠（990

吨/年）、丙酮（150吨/年）、硫磺（60吨/年）生产***（有限期限

以许可证为准）；化工产品（不包含危险化学品）、工业盐生产、

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。

（二）受盘查方的组织机构

受盘查方的组织机构图如图所示：

图 3-1受盘查方组织机构图



其中，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环保部负责。

（三）受盘查方主要的产品或服务

受盘查方是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金

城医药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成立于 2005年 10月，注册资本 8000

万元，总资产 5亿元，主要致力于高端医药中间体和特色原料药的

开发和生产，是一家以医药中间体、缩合剂、颜料中间体科研、生

产、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，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 N,N’

-二环己基碳二亚胺（以下简称“DCC”）的科研、生产企业。

AABI工艺流程示意图：



DCC 工艺流程示意图：

TTZ 工艺流程示意图：

乙酰乙酸乙酯（三乙）工艺流程示意图：



乙酰乙酸叔丁酯工艺流程示意图：

（四）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

使用能源的品种：2020年度受核查方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其对应

的排放设施见下表。

表 3-1 受核查方使用的能源品种

排放设施(用能设备) 能源品种

离心泵、反应釜、转料、输送带 电力

燃煤锅炉 一般烟煤

能源计量统计情况：受核查方具有详细的月度消耗报表，其中

包含企业一般烟煤、电力消耗量。

（五）受核查方排放设施变化情况简述

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、现场实地观察和访问相关人员确认，受

核查方 2020年度排放设施无变化。



（六）产品产量

表 3-2 受核查方产品产量等相关信息表

年度 2020 年

产量（吨） 15000

综上所述，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真实、

正确。

3.2 核算边界的核查

3.2.1 核算边界的确定

核查组通过审阅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图、现场观察、走访相关

负责人，确认受核查方除位于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海宁路 678号厂

区外，无其它分公司或分厂，因此受核查方地理边界为山东省东营

市河口区海宁路 678号的生产厂，涵盖了原料药企业核算指南中界

定的相关排放源。

3.2.2 排放源的种类

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相关人员的访谈、审阅《工艺流程图》、《厂

区布局图》，并进行了生产现场巡视，确认受核查方 2020年碳排

放源的具体信息如下表所示。

表 3-3 受核查方碳排放源识别

排放源类型 设施/工序名称 设备物理位置



化石燃料 一般烟煤 燃煤锅炉 生产车间

净购入电力
生产系统、照明

系统

离心泵、反应釜、

转料、输送带
厂区内/生产车间

公司排放源包括天然气燃烧排放、净购入电力排放，无生产工

艺过程排放。

综上所述，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核算边界、场所边界、设施

边界正确且符合《核算方法》中的要求。核查报告中核算边界、场

所边界、设施边界正确且符合《核算方法》中的要求。

3.3 核算方法的核查

核查组确认《排放报告（终版）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

核算方法：

2 燃烧 电 热

= + +
CO

E E E E (1)

其中：

ECO2 企业 CO2排放总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

E
燃烧

企业所消耗的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排放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

E
电

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排放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。

3.3.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

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采用《指南》中的如下核算方法：



1

n

i ii
E AD EF

=
= ×∑

燃烧

(2)

式中：

E
燃烧

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，单位

为吨（tCO2）；

i
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，单位为百万

千焦（GJ）；

i
E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，单位为 tCO2/GJ；

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。

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（3）计

算：

iii
FCNCVAD ×= (3)

式中：

i
NCV 是核算和报告期第 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，对固体

或液体燃料，单位为百万千焦/吨（GJ/t）；对气体燃料，单

位为百万千焦/万立方米（GJ/万 Nm3）；

i
FC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，对固体或液

体燃料，单位为吨（t）；对气体燃料，单位为万立方米（万

Nm3）。



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（4）计算。

12

44
××=
iii

OFCCEF (4)

式中：

i
CC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，单位为吨碳/百万千焦

（tC/GJ）；

i
O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，单位为%。

3.3.2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排放

热力热力电力电力电和热

EFADE ×+×= EFAD (7)

式中：

电力

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电量，单位为兆瓦时（MWh）；

电力

EF 是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，单位分别为吨 CO2/兆瓦时

（tCO2/MWh）；

热力

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热力量（如蒸汽量），单位为百万

千焦（GJ）；

热力

EF 是热力（如蒸汽）的 CO2排放因子，单位为吨 CO2/百万千焦

（tCO2/GJ）。



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核查组确认《排放报告（终版）》

中采用的核算方法与《指南》一致。

3.4 核算数据的核查

3.4.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，对排放报告中的

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、数据来源、监测方法、监测频次、记

录频次、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，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，具

体结果如下：

3.4.1.1化石燃料活动数据核查

● 活动水平数据 1: 一般烟煤消耗量

表 3-4 对一般烟煤消耗量的核查

数据值 2020年 5758300

单位 吨

数据来源 月报数

监测方法 购入量入库统计计量。

监测频次 购入量每月

记录频次 购入量每月记录，每月汇总，每年汇总。

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

自查结论

排放报告中的一般烟煤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月报数，与财务

结算交叉核对，因统计周期不一致，有误差，可接受。经

核对数据真实、可靠，且符合《核算方法》要求。

数据来源 月报数



表 3-5 一般烟煤消耗量的交叉核对（单位：Nm³）

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

2020
年 生产消耗月报数据 财务提供购入数据

1
月

525,400.00 525,400.00

2
月

526,062.00 526,062.00

3
月

484,442.00 484,442.00

4
月

505,945.00 505,945.00

5
月

456,240.00 456,240.00

6
月

462,121.00 462,121.00

7
月

454,328.00 454,328.00

8
月

448,266.00 448,266.00

9
月

478,520.00 478,520.00

10
月

325,824.00 325,824.00

11
月

256,820.00 256,820.00

12
月

834520.00 834520.00

合计

5758300.00 5758488.00

● 活动水平数据 2: 一般烟煤平均低位发热值

数据值 2020 年 29307.6

单位 KJ/Kg

数据来源 缺省值

监测方法 -

监测频次 -



监测设备维护 -

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

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

交叉核对 -

核查结论
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数据来自于缺省值，

经核对数据真实、准确，且符合《核算方法》要求。

3.4.1.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

● 活动水平数据 3: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

表 3-6 对净购入的电量的核查

数据值 2020年 21759250

单位 MWh

数据来源 2020年电力消耗统计台账

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

记录频次 电力公司每月远程抄表

数据缺失处理 无

交叉核对
通过与受审核的财务数据进行交叉核对，数据存在误差，

误差不足 10%，可接受。

核查结论
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电量电费

台账，经核对数据真实、可靠，且符合《核算方法》要求。

表 3-7 电力消耗量的交叉核对（单位：kWh）

2020
年

生产消耗月报数据

财务电费结算数据



1
月

1624000 1467760

2
月

1409750 1554080

3
月

1784250 1634960

4
月

1734500 1817840

5
月

1960500 1784800

6
月

1920750 1120720

7
月

1788500 1941360

8
月

2189250 1804960

9
月

1920250 2188560

10
月

1911750 1909840

11
月

1500250 1892960

12
月

2015500 1536240

合计

21759250 20654080

● 活动水平数据 4: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

经核查确认公司 2020年内无净购入热力使用。

3.4.2 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，对排放报告中的

每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单位、数据来源、监测方法、监测频

次、记录频次、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，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

对，具体结果如下：



3.4.2.1化石燃料排放因子核查

� 排放因子数据 1：CC
烟煤

，烟煤的单位热值含碳量

取国家MRV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发电行业问题 2017年版(2017

年 4月 28日)缺省值 26.18 tC/TJ。

核查结论：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。

�排放因子数据 2：OF
烟煤

，烟煤的碳氧化率

取《核算方法》缺省值 98%。

核查结论：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。

核查结论：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。

3.4.2.4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

● 排放因子数据 1: 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

数据来源：取《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

放因子》中 2012年度华北区域电网平均 CO2排放因子

0.8843tCO2/MWh；

核查结论：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。

3.4.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

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0年排放报告中的附表 1：报告主体

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表进行现场核查，核查组对排放报告进



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正确，排放量的累加正

确，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。

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。

3.4.3.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

表 3-8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

燃料

品种

年份 消耗量
(t)

低位发热量

(GJ/t)

单位热值含

碳量
(tC/TJ)

碳氧化率

（
%
）

碳与
CO2

之间折算

系数

碳排放量

(tCO2)

烟煤 2020 5758300 17.424 26.18 98 44/12 9438637.31

3.4.3.2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

表 3-9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量

年份 净购入量（
MWh

） 排放因子
(tCO2/ MWh)

排放量
(tCO2)

2020 年 21759250 0.8848 18367.78

3.4.3.3排放量汇总

表 3-10 法人边界排放量汇总表

年度 2020年

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（tCO2） 9438637.31

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（tCO2） 18367.78

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（tCO2） 0

总排放量（tCO2） 9438655.68



3.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，确定受核查方在质量保

证和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：

指定专人负责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；

制定了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，台帐记录与

实际情况一致；

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

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；

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

审核制度。

3.6 其他核查发现

无。

4. 核查结论

基于现场核查，确认：

4.1核算、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

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2020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、

报告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

南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求；经核查，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公

司 2020年度碳排放量如下：

表 4-1 经核查的排放量（年度：2020）



年度 2020年

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（tCO2） 9438637.31

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（tCO2） 18367.78

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（tCO2） 0

总排放量（tCO2） 9438655.68

企业排放量与其生产产能存在密切的关系，企业建立并运行了

能源管理体系，各项节能降耗工作得以落实，取得了良好的能源绩

效，进而促进了碳排放工作的有序开展。



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简介

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是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 “金城医药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成立于 2005年 10

月，注册资本 8000万元，总资产 5亿元，主要致力于高端医药中

间体和特色原料药的开发和生产，是一家以医药中间体、缩合剂、

颜料中间体科研、生产、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，也是

目前国内最大的 N,N’-二环己基碳二亚胺（以下简称“DCC”）的

科研、生产企业。主营产品占国内外市场份额的 50%以上。公司于

2016年 12月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（济南）举行的第二批“科技板”

企业挂牌仪式中，公司成功挂牌。

公司参与起草了《工业用乙酰乙酸乙酯》行业标准的修订，牵

头制定《三嗪环》、《N,N'-二环己基碳二亚胺》、《5-乙酰乙酰氨

基苯并咪唑酮》3个行业标准，2018年 9月 1日开始正式实施，行

业标准号（HG/T 5320-2018、HG/T 5321-2018、HG/T 5322-2018）。

同时牵头制定的《工业用乙酰乙酸叔丁酯》行业标准已通过草案，

正在公示中。

公司现有员工 450人，其中硕士 5名，本科 56名，大专以上

占总人数的 39%。落户河口 15年来，在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正确领

导和帮助下公司平稳发展。目前，汇海公司有车间六个，主导产品



有 N,N’-二环己基碳二亚胺（DCC）、三嗪环、5-乙酰乙酰氨基苯

并咪唑酮（AABI）、乙酰乙酸乙酯、乙酰乙酸叔丁酯、乙腈等六个

常规品种，工艺技术先进，质量稳定可靠，并形成四大核心技术：

碳二亚胺类合成技术、头孢类中间体合成技术、双乙烯酮酯化技术、

苯并咪唑酮类合成技术。公司生产工艺技术先进，质量稳定可靠，，

主打产品 AABI、DCC、三嗪环占据国内外市场份额的 50%以上。

建立了现代化、科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三体系、知识产权体系、能

源体系认证，并通过了化工企业“四评级一评价”。2019年公司实

现销售收入 4.08亿元，利税 1.2亿元，出口创汇 1.2亿元。

建有山东省乙烯酮下游衍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山东省省级

企业技术中心和山东省“一企一技术”研发中心 3个省级研发平台，

并建有工程实验室、工程设计中心、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 4

个市级研发平台，为汇海公司产学研的不断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公司自成立以来，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首位，与北京理工大学、济

南大学、青岛科技大学、大连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建立了长期稳定

的合作关系。先后荣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

1项、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二等奖 2项、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

奖 2项、山东省技术市场科技金桥奖二等奖 1项、东营市科技进步

一等奖 4项等荣誉。并先后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企业、国

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、山东省“一企一技术”创新企业、山东省知



识产权示范企业、山东省企业设备管理先进单位、山东省劳动关系

和谐企业等荣誉称号。


